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5  城市房屋拆迁资质证书及拆迁许可证
（市级保留部分）核发
05-1 第一项   直管公房拆迁许可证核发
一、行政审批内容

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五华、盘龙、西山、官渡四区直管公房的房屋拆迁许可，行政许可项目。

二、设定依据
（一）《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五条；
（二）《云南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二、四条。

三、审批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许可。

四、审批条件

（一）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

（二）有足够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

（三）拆迁人自行拆迁的，必须配备两名以上经专业培训合格的房屋拆迁工作人员；拆迁人委托拆迁的，必须委托具有拆迁资质的单位拆迁。

（四）拆迁项目涉及文物保护和保留的，须提供相关专业主管部门的书面意见。

法律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云南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六条。

五、申请材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复印件1份，验原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复印件1份，验原件）；
（四）各县（市）区政府批准的年度拆迁计划（复印件1份）；
（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原件）；
（六）拆迁实施方案（原件）；
（七）拆迁申请表及明细表（原件各2份）；
（八）评估单位对被拆迁房屋的初评报告（原件）；
（九）拆迁项目涉及文物保护和保留的，须提供相关专业主管部门的书面意见（复印件1份，验原件）。
法律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

六、申请表格及申请书
《房屋拆迁申请表》；《房屋拆迁明细表》

自2012年3月起，为减少申请人申报资料的往返次数，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项目实行网上申报。

凡申请人申报的我局各类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项目，涉及的各项申报资料，应以Word文档、Excel文档、电子扫描件等形式，从“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电子窗口”中上传。

资料上传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窗口人员将于当日内（工作日的9：00—16：00为当日时间；16：00以后时间按次日时间计；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时间顺延），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进行预审，并及时转相关业务处室进行前置审查。预审及前置审查通过后，窗口人员将及时通知申请人，带各项申报资料原件至窗口进行核验。核验通过后正式接件。

市住建局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正式接件时间，以申请人到窗口核验后正式接件时间为准。

电子资料申报、提交的具体操作方式详见“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电子窗口”服务指南。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网址：http://zfjs.km.gov.cn/；或http://www.km-jsw.com/。
七、受理机关

受理机关：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受理地点：昆明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管理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地址：昆明市呈贡新区锦乡大街1号市级行政中心综合服务楼一楼，联系电话：3149836 3149829真）。

八、决定机关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九、审批程序

申请人网上申报预审通过后，窗口人员及时通知申请人带各项申报资料原件至窗口进行核验。核验通过后正式接件（窗口发出电子受理通知单）——系统自动转：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业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申请人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领取资质证书。    

经审查不合格的，给予书面答复。
十、办理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法律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
十一、证件及有效期限

《房屋拆迁许可证》。有效期以《房屋拆迁许可证》上注明的期限为准；如果拆迁人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未向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到期自动失效。

法律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九条。

十二、法律效力

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在规定的时限和范围内从事房屋拆迁活动。

十三、收费

    无

十四、年审及年检

无。
05-2 第二项  城市房屋拆迁资质证书核发

一、行政审批内容

昆明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从事房屋拆迁活动的资格，行政许可项目。

2、 设定依据
（一）《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条；

（二）《云南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六条；

（三）《云南省城市房屋拆迁资质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三、审批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许可。

四、审批条件

（一）名称中应当标注“房屋拆迁”字样；

（二）注册资本不低于200万；

（三）取得房地产、建筑、财务等相关类技术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

（四）取得房屋拆迁岗位合格证书的专业人员不少于5人；

（五）工程、财务负责人应当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法律依据：《云南省城市房屋拆迁资质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

五、申请材料

（一）资质申报表（原件2份）；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验原件）；
（三）企业章程（原件1份）；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1份，验原件）；
（五）工程、财务负责人的任职文件、职称证件及劳动合同（复印件1份，验原件）；
（六）其他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职称证件、岗位合格证书及劳动合同（复印件1份，验原件）；
（七）其他必要的证明文件。

法律依据：《云南省城市房屋拆迁资质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

六、申请表格及申请书
《城市房屋拆迁资格申报表》
自2012年3月起，为减少申请人申报资料的往返次数，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项目实行网上申报。

凡申请人申报的我局各类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项目，涉及的各项申报资料，应以Word文档、Excel文档、电子扫描件等形式，从“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电子窗口”中上传。

资料上传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窗口人员将于当日内（工作日的9：00—16：00为当日时间；16：00以后时间按次日时间计；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时间顺延），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进行预审，并及时转相关业务处室进行前置审查。预审及前置审查通过后，窗口人员将及时通知申请人，带各项申报资料原件至窗口进行核验。核验通过后正式接件。

市住建局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正式接件时间，以申请人到窗口核验后正式接件时间为准。

电子资料申报、提交的具体操作方式详见“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电子窗口”服务指南。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网址：http://zfjs.km.gov.cn/；或http://www.km-jsw.com/。
七、受理机关

（一）昆明市企业所在地在五华、盘龙、西山、官渡四个主城区的，由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受理，受理地点：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管理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地址：昆明市呈贡新区锦乡大街1号市级行政中心综合服务楼一楼，联系电话：3149836 3149829）。
（二）企业所在地在其他各县（市）区的，由所在县（市）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受理。

八、决定机关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九、审批程序

申请人网上申报预审通过后，窗口人员及时通知申请人带各项申报资料原件至窗口进行核验。核验通过后正式接件（窗口发出电子受理通知单）——系统自动转：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业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核发《城市房屋拆迁资质证书》——申请人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领取资质证书。
经审查不合格的，给予书面答复。
十、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
十一、证件及有效期限

《城市房屋拆迁资质证书》。有效期两年。 

法律依据：《云南省城市房屋拆迁资质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

十二、法律效力

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企业，方可在昆明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范围内接受委托或作为拆迁人从事房屋拆迁活动。

十三、收费

无。

十四、年审及年检

每二年进行一次。

法律依据：《云南省城市房屋拆迁资质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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